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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尼古拉·哈特曼价值论伦理学的典范意义

邓安庆＊

　　〔摘要〕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上半叶有三股浪潮共同汇聚于价值哲学，一是洛采成功地完成了后黑格尔时代德国

古典哲学的价值哲学转型，随后这一转型最终在其学生文德尔班那里构成了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即“价值哲学”学

派，但这一学派并没有真正将价值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二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哲学比较好地演变成为意

志主义的道德哲学；还有一个是以迈农为核心的奥地利格拉茨价值哲学学派，从新兴经济学中形成的“边际效用”理

论发现了可将“价值概念”引入哲学，之后在哲学层面将价值与物的“有用性”成功分离，实现了价值论与伦理学的结

合。迈农的哲学深刻地影响了现象学运动，从布伦塔诺到胡塞尔的大量伦理学著作，都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意识基

础上，终于在现象学三巨头之一的马克斯·舍勒那里提出了一个克服现代伦理学典范———康德伦理学形式主义———

的核心概念：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然而，真正把价值问题作为伦理学两个基本问题之一的是尼古拉·哈特曼，他是真

正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学之上的最伟大的创新者。其《伦理学》以“伦理价值学”为核心，视亚里士多德为“质料的价

值伦理学”之源头，百科全书式地综合了历史上一切价值体系，成功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和康德道义论的完美结

合，成为一种新伦理学类型的典范：价值论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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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古 拉 · 哈 特 曼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１８８２－１９５０）对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是一位既

熟悉又陌生的人物，我们一般知道他都是因为他

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先驱之一的陈康先生的博

士生导师，他对我国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产生过非

常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国内学界对其著作的翻译

非常有限，研究也完全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可以

说，我们对他依然是十分陌生的。因此，在我们

开始研究其“价值伦理学”之前，稍嫌饶舌地介绍

其哲学创新之路，应该是有必要的。

一、哲学创新之路

　　尼古拉·哈特曼１８８２年２月１９日出生在

里加（Ｒｉｇａ），这座城市１２８２年加入自由城市“汉

萨同盟”，期间经历被占领与短暂独立，最终于

１９９１年成为独立的拉脱维亚的首都，是波罗的

海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康德三大批判的首发

地。尼古拉·哈特曼自小在此成长并读小学，中

学时离开进入圣彼得堡（Ｓａｎｋ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人文

中学（１８９７）学习，毕业后，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先在爱

沙尼亚的多尔帕特（Ｄｏｒｐａｔ）大学学习医学，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语文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０５ 年 才 正 式 转 入 德 国 马 堡

（Ｍａｒｂｕｒｇ）大学学习哲学。马堡是尼古拉·哈

特曼的精神诞生之地，也是他的幸运之地，在此

他成为新康德主义首领科亨（Ｈｅｒｍａｎｎ　Ｃｏｈｅｎ）

和纳托普（Ｐａｕｌ　Ｎａｔｏｒｐ）的学生，从而定型了他

未来哲学面貌的第一标签：新康德主义马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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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１９０７年他以论文《柏拉图之前希腊哲学中

的存在问题》（Ｄａｓ　Ｓｅｉ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ｄｅｒ　ｇｒｉｅｃｈｉｓ－

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ｖｏｒ　Ｐｌａｔｏ）取得马堡大学哲学

博士学位。１９０９年出版专著《柏拉图的存在逻

辑》（Ｐｌａｔｏｓ　Ｌｏｇｉｋ　ｄｅｓ　Ｓｅｉｎｓ），同年出版《论普罗

克洛的数学之哲学的初始根据》（Ｄｅｓ　Ｐｒｏｋｌｕｓ

Ｄｉａｄｏｃｈ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获大学教师资格。１９１２年发表

《生 物 学 的 哲 学 基 本 问 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他服兵役，当口译员、通信检查员和情报官。

哈特曼真正进入大学当教师还是在战后，１９１９

年他回到马堡大学取得了一个私人讲师职位，

１９２０年成为“编外教授”，１９２１年出版标志其哲

学独立地位的著作《知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同年，接替纳托普的教授席位，成为马堡哲学的

重要支柱。

在此期间，马丁·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大力

帮助下也在马堡大学谋得副教授职位，与哈特曼

同事三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５）。这是２０世纪前期致力

于重新确立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存在论）基础地位的两位

巨擘之间的相遇，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之间分歧

于新存在论构想①，并无思想交流。１９２５年，尼

古拉·哈特曼调入科隆大学，与马克斯·舍勒

（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成为同事。与舍勒的思想相遇相

当重要，哈特曼接受了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之构想，他们都想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学体

系。哈特曼入职科隆大学的第二年就出版了《伦

理学》（１９２６年）。在这本书中，他一方面认同康

德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界定，探究“我应该做什

么”，但同时认为，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却

是，对价值要具有先天的明鉴能力，因此价值问

题必须是伦理学的又一基本问题。他认同舍勒

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对康德“形式主义”的克

服，但不认同把“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建立在“心

性”（Ｇｅｍüｔ）对“价值偏爱”的“感受”上，而主张

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因为“价值”不是主观的

东西，而是事物“自在存在的”“善”被主观所“明

见”，所以要认同柏拉图意义上的先天的绝对价

值直观，将此作为现象学伦理学的主题。他不认

为“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是舍勒的独创，而是坚持

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已经建立在“质料价

值”分析之上。所以，尼古拉·哈特曼的伦理学

不仅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统合起来，而且把尼

采、胡塞尔和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都融通起来，

成为２０世纪道德哲学的一大高峰。

二、伦理学必须建立在价值学基础上

　　之前的哲学史教科书都教导我们，西方哲学

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是从本体论（古典）到认识

论（近代）再到价值论的发展。而在哲学的每一

个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伦理学，即古代是基

于本体论的伦理学，近代是基于认识论的伦理

学，而现代则是基于价值论的伦理学。但尼古

拉·哈特曼却不是在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讨论伦理学与价值论，而是对本体论与认识

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关系做了全新的处理。

首先，他颠倒了新康德主义关于认识论与存

在论（本体论）的关系。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

的讲席教授，哈特曼却是以与马堡学派分道扬镳

的成果而登上马堡学派之高峰的，这也许只有在

德国才有可能。马堡学派的唯心主义（Ｉｄｅａｌｉｓ－

ｍｕｓ）认识论，正如陈康先生所言：“万事万物

（Ｓｅｉｎ）消灭于思想里，认识论侵吞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但

哈特曼是新Ｏｎｔｏｌｏｇｙ的创始人。万事万物不从

思想解放出来，则根本无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可言。因此哈

特曼哲学中最主要的关键，在他的破万事万物依

心的理论了。”［１］（５３５）于是他恢复了存在论为第一哲

学，在此基础上探究对自在存在的认识理论。

其次，他的存在分层理论凸显出了“应该存

在”的价值性。“价值”既不是单纯主观性的知识

和评价，也不是纯粹的“自在存在”或“如是”（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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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７年德国出版了一本对比两人“存在论”的著作：《自在存在与存在理解—尼古拉·哈特曼和马丁·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新道路》（Ｊｏｓｅｆ　Ｓｔａｌｌｍａｃｈ：Ａｎｓｉｃｈ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Ｎｅｕｅ　Ｗｅｇｅ　ｄ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ｂｅｉ　Ｎｉｃｏｌａｉ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ｕ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ｏｕｖｉ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Ｂｏｎｎ，１９８７）。



ｓｅｉｎ），而是存在之中的“应该存在”。对于“应该

存在”，他又进一步区分为“观念的应该存在”和

“实在的应该存在”，“价值”属于“观念的应该存

在”，它是存在本身的本质性（Ｗｅｓｅｎｈｅｉｔ），从而

既不是事物满足于人的有用性，也不单纯属于人

的主观评价。它属于事物的本质，是事物自身的

“好”之呈现，但又不是实在地已经呈现出来的性

质，而是就其概念或本质而言的观念性应该存

在，这是对于“价值”之作为“内在价值”或“绝对

价值”的最好的阐明。通过这种阐明，就可破解

休谟提出的从“事实”（事物是什么）推导不出“价

值”的所谓自然主义谬误。事物的事实（本质之

是：Ｓｏｓｅｉｎ，如是）和“价值”通过存在的分层给剥

离了出来。这应该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

之一。

存在论中对“应该存在”的揭示，就为伦理学

奠定了价值论的基础。哈特曼对伦理学基本问

题的界定是从康德出发的。他认为康德界定的

“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应该期

望什么”是近代思维传统必须面对的三个实际

（ａｋｔｕｅｌｌ）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我

应该做什么”。他高度认同康德的这一界定，认

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境遇中都会不断地从而“日

新”地给我们提出来，是我们不可逃避而必须回

答的问题。它甚至迫使我们做出决断，采取行

动，并为后果承担责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

也就表现在，我们生活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采

取的每一个行动，一旦实施就是现实性的了，甚

至是历史性的了。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做了的事

没法收回，没法再使之未实施；而行动的过失，也

将是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更严重的是，行动

是个人自己意愿做出的，但任何个人行动都会波

及他人，影响他人，它会作为一个个环节被编织

到世事发生的相互关系之网中，“它的效果总是

波及更大的范围，它的存在方式是蔓延性的。一

旦被 卷 入 实 存 中，它 就 生 生 不 息，永 不 消

逝”［２］（４０）。就此而言，“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的

重要性就揭示出来了。

但问题是，伦理学究竟该如何回答“应该做

什么”呢？伦理学作为哲学不可能具体地回答每

一个人在每一个特殊的境遇中应该做什么，而只

能回答一般应该发生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性质，就

像在存在本身的结构中必须包括可能存在什么、

应该存在什么和必然存在什么一样。那么应该

发生的东西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呢？或者说，“应

该”得以被认知的标准是什么呢？

首先“应该”发生的东西就时间性而言是尚

未发生但有内在要求、愿望和需要发生的，因而

是指向“未来的”。它不是规定、描述与定义实际

上的应当“什么”，而是现实中缺乏却实际上被需

要、被愿望它立即发生，“存在”因而才完满的东

西。这种“未来”却“应该到来”的性质，又赋予它

一种“实践的品格”，即一个应该发生的东西是要

通过我们的“实践”或“行动”才通向“未来”之“到

来”的，因此，这需要把“应该存在”作为“价值”化

为实践规范的基础，才能使得“行动”以未来之

“到来”的“意向性”实现“应该存在”，即将其作为

“观念性的存在”转化为“实在的存在”。于是，这

又使得“应该发生的东西”具有了第三个性质：人

作为“造化者”（Ｄｅｍｉｕｒｇ）“参与”到“物之造化”，

即儒家哲学常讲的“成己成物”问题。也就是说，

“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核心是“造化”问题，通过

“实践”（行动）让“应该存在”的存在起来，这“实

践”对人而言，是主体的行为，其使命或天职，是

让应该存在者存在，这才是“行动”之善性、道德

性；此“道德性”之“根据”，是主体行动由于“参

与”到了物之成就自身的造化，让应该存在者存

在了。因而“实践”对“存在”而言，是“应该存在”

之实存化，即“道行之而成”的“道行”，此“道行”

就是人的造化行动的道德性根据。作为“应该存

在者”是“观念性存在”，是“价值”，作为行动的道

德性根据，已经落实为“规范”了。因此，不能仅

仅把伦理学视为规范性学科，尤其不能仅仅盯着

习俗化和制度化了的那些规条，而且要审核这些

规范或规条背后的根据，即价值，这也就使得伦

理学同时或更为本源地是一门价值学。

于是，哈特曼对康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我

应该做什么”作出了深化和衍生，提出了他独创

性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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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为了参与生活，我

们需要关注什么？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

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

人，要把握什么，重视什么，才使自己成为属于自

己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尚且缺乏的感觉

与感官是什么，使得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自身中

培育、磨砺并教育之？’”［２］（４８）这个问题总而言之，

就是价值论问题。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

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作为一个人应该的生活；而为

了知道什么是应该的生活，必须在生活中、甚至

一般地在世界上，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在

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和世界上我们就要作为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人，要通过参与有价值的（应该存

在）的塑造，而自我造就属于自己的本真的自我

和本真的人生。这就是伦理学必须返归本真自

我的天命问题。伦理学的实践和行为区别于工

艺性的制作之处，就在于它始终是“反身而诚”

的，回到本真之我、本性之我，回到自在的存在之

根，让物物之，让人人之，从而参与到宇宙万物的

“生生”之道中。这才是人应该“率性之为道”的

天命。为了完成这一天命，我们尚且缺乏的是什

么呢？是价值感或对本真价值的感受。因此，伦

理学在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前，迫切需要的就

是唤醒我们沉睡着的价值感，培育和磨砺我们的

价值感受。而且，哈特曼强调，价值感问题虽然

说是伦理学的第二问题，但就其重要性而言，它

是居于第一个基本问题之上的问题，因为它才是

“应该做什么”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之所以说价值问题是“应该做什么”问题的

前提，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价值意识”，那

么对于“应该”什么是不可能明白其真正含义的，

反过来讲，“应该什么”其实不是实际上有什么，

而是一种“价值意识”。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价

值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应该什么”。这两个问题

本来是一个问题，但只有我们的价值意识“觉醒

了”，“应该什么”才是清楚的。同时，如果“应该”

问题只是局限于“做”／“行动”的正当性，常常是

十分清楚但又是十分狭隘的。虽然我们每时每

刻都会面临思考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但诸如此类

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总是清楚的，

诸如早晨起来先洗脸，再吃饭，再去工作之类，诸

如工作中该做什么是正当的之类，也都是清晰

的，不存在问题。因此哲学上的“应该做什么”恰

恰不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但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地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刻，一定是面

临着大是大非、善恶不明或“两可”却又必须“择

一”之时。这就涉及了价值问题，而且不是特殊

的价值问题，而是普遍的价值问题。艾希曼作为

纳粹军官，他的职务就是负责把纳粹从欧洲各地

抓来的“犹太人”迅速地通过火车运送到各地的

集中营，那么作为一个“纳粹军官”而言，他“应该

做的”就是服从他军人的职务要求于他的，他后

来被审判时依然还在拿这一点为自己无罪辩护。

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庸

人”，阿伦特说他身上散发着“平庸之恶”，就是哈

特曼所说的“价值盲”或“价值白内障”：分明长着

一双并没瞎的眼睛，但却看不见价值，对价值有

着职业上的漠视，价值感沉睡或死寂了。也就是

说，我们每个人除了知道什么是我们职业上的

“应该”，还根本上“作为一个人”，对于职业上要

求我们做的有一种反思性的是非意识，这是从我

们“作为一个人”出发，对每个人自己的要求。只

知道职业上的要求，而不明我们首先作为“一个

人”有对自己“人性上”的天然要求，这样的人就

如同行尸走肉，不明是非，不分善恶。我们作为

一个军官、作为一个犹太人或反犹主义者，有我

们自己主观的立场、价值或职业上需要顺从的命

令，这很正常，但是，无论是自己主观的立场、价

值还是职业上的命令，我们还有一个普遍的身

份，即我是一个人，一个抽象的人，一个不是军

官、不是犹太人、不是纳粹分子的身份，这一身份

让我们从出身、血缘、民族、职业、党派这些平时

让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能“命令”我们“应该如

何”的处境中抽离出来，仅仅作为一个人要求自

己必须思考：这是我该做的吗？这才是伦理学需

要询问的“应该做什么”。这时的“应该什么”是

人类的一个普遍问题，无关你的出身、职业、民族

与党派，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应该”。与这个

“人”相对的，不是任何“他人”，而只是禽兽与神

祇。你是在为“人类”思考一个普遍的“应该”，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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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应该做”的什么，决定了你不会让你因你做的

事而沦为禽兽，当然你无论怎么做，也决不会让

你成为超越的神，他让你成为一个最最普通的

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就是伦理学以之为基

础的价值问题。

所以，哈特曼强调，在回答“应该做什么”的

时候，首先要“本己地”唤醒“价值感”（Ｗｅｒｔ－

ｓｉｎｎ），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做人”首要的

不是考虑如何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为

人夫为人妻、为人兄为人弟的问题，而是如何“是

一个人”（Ｍｅｎｓｃｈｓｅｉｎ）的问题。虽然我们生而

为人了，但那还只是一个自然人，生物意义上的

生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人，还需要人的自我塑

造。没有普通的伦理，即关于普通的人之为人的

伦理，就不会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进行人的自

我塑造，自然人成为人的可能性依然是可质疑

的。有些人辜负了上天造化之恩、父母培育之

德，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而是成为禽兽不

如的东西，根本原因在于人之为人的最低底线价

值的扭曲和颠倒。因此，哈特曼赋予了一个人唤

醒自己价值感、价值意识这一使命，实际上是一

种最低的、底线的使命意识，而不是最高的价值、

最高的善的意识，这种关于人之为人的底线的价

值意识令人直觉地履行人的自我塑造、自我造就

而使自己完成成为一个人的使命。完成这一自

我塑造的使命，才是人之为人的生命之意义。因

为人通过这种自我塑造，参与到世界生生不息的

造化之中。人没能履行他在伦理上的造化之天

职，创世（Ｗｅｌｔｓｃｈｐｆｕｎｇ）也就不会完成。履行

这一天职，才是我们自己不是“让人”而是“让自

己”成为一个人。人宣示成年，意味着他真正成

为一个人。但唯有伦理的价值意识，伦理的觉悟

才能宣告他成年。所以，伦理学是人心中首要

的、切身的哲学兴趣，是哲学思想的起源和最内

在的动机。伦理学的目标就是通过价值引领人

朝向他的在世天职（Ｗｅｌｔｂｅｒｕｆ）而自我造化，使

之成为造物主的同仁（Ｍｉｔｂｉｌｄｅｒｓｃｈｐｆｅｒ）、世界

的共同创造者（Ｍｉｔｓｃｈｐｆｅｒ）［２］（４２）。伦理学因此

而让人类超越其在宇宙中的渺小、短暂与无能的

生命状态，从而实现其作为高等生命的形而上的

伟大与卓越。

三、伦理价值学的内容结构

　　哈特曼在其《伦理学》中系统阐述了其价值

学的伦理体系。该书第一次出版是在１９２５年９

月，哈特曼在第一版前言中明确注明是在马堡，

因此，不可想象哈特曼的价值伦理学是在他调到

科隆大学成为舍勒的同事之后才在舍勒影响下

写出的作品。当然，不可否认，舍勒的伦理学著

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第一版前言”写于１９１６年９月，比他两人成为

同事整整提早了６年，确实对哈特曼价值伦理学

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伦理学》在哈特曼生

前一共出了３版，分别是在１９２５、１９３５和１９４９

年。在其去世之后的１９６２年出了第４版。这是

一部八百多页的巨著，让作者能够非常详尽地阐

述其价值伦理学的完整体系。

这一体系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题是

“伦理现象的结构”，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现象

学”（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第二部分主题

是“伦理的价值王国”，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价

值学”（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第三部分的主题是

“意志自由问题”，哈特曼也称之为“伦理形而上

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

“伦理现象学”分为７卷２５章。卷Ｉ：思辨的

和规范的伦理学；卷ＩＩ：道德的多样性和伦理的

统一性；卷ＩＩＩ：哲学伦理学之迷途；卷ＩＶ：康德伦

理学；卷Ｖ：伦理价值的本质；卷ＶＩ：论应该的本

质；卷ＶＩＩ：形而上学的展望。

“伦理价值学”讨论了伦理价值的内容及其

构成的“价值王国”之结构，由８卷３８章构成（从

第２６章到第６４章）。卷Ｉ：价值表的一般视点；

卷ＩＩ：最普遍的价值对立；卷ＩＩＩ：内容上有条件

的基本价值；卷ＩＶ：伦理的基本价值；卷Ｖ：特殊

的伦理价值（第一组）；卷 ＶＩ：特殊的伦理价值

（第二组）；卷ＶＩＩ：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三组）；卷

ＶＩＩＩ：论价值表的合规律性。

“伦理形而上学”讨论意志自由问题，由６卷

２０章构成（从６５章到８５章）。卷Ｉ：批判性的预

审；卷ＩＩ：因果的二律背反；卷ＩＩＩ：应该的二律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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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卷ＩＶ：伦理现象的证明力；卷Ｖ：个人自由的

存在论可能性；卷ＶＩ：自由论之附录。

我们现在再来稍微详细一点讨论上述“价值

论”的体系的具体内容。

“伦理现象学”是以“现象学直观”的方法来

观察和审视我们生存经验、境遇和历史中的“伦

理现象”。“伦理现象”是何种“现象”，哈特曼自

己似乎并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其整个哲学来看，

似乎应该这样来描述：“现象”是“自在的存在”在

特定的历史契机和境遇中“呈现”出来的趋向，但

它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或“样式”出现在人类

意识中，取决于人类的“价值之眼”，把其“可能

性”呈现为“现实性”，把其“观念性存在”变成“实

在性存在”。当然“看见”存在之中的“价值”，仅

仅是“现象”的第一步，是将“应该存在”以明确的

“价值意识”呈现出来；随之，“应该存在”的“价

值”要落实为“规范”来激发和规定“意志行动”；

然后，伦理的行动与道德的行动将应该存在的价

值变成现实予以现实，完成存在的价值充实，存

在之意义的完满实现。因此，“伦理现象”是“存

在意义”之呈现过程中“天地神人”“共同创造”的

奇观，把天性中的“应该”呈现为“价值”，是“思辨

伦理学”的主题，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以完成

天、地、人之造化，共同参与有价值的创世秩序之

形成，是“规范伦理学”的主题。哈特曼因此说：

“伦理学的纲领包含在这两者所提出的问题中。

这两者并不把它们的任务区分为两个独立的一

半。因此，它们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关

系。它们是不可分的，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折面

（Ｋｅｈｒｓｅｉｔｅ）。我应该做什么，我只当我‘看见’在

生活中一般地什么是富于价值的时，才能估量。

而‘看见’富于价值的东西，我只能在我把这种看

（Ｓｅｈｅｎ）本身视为富于价值的、视为任务、视为内

在的应当做（Ｔｕｎｓｏｌｌｅｎ）时才能感觉得到。”①这

种伦理学理念与当今英美分析伦理学热衷于把

伦理学区分为各个独立的碎片来研究完全不同，

强调思辨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性。这种

统一性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在思想、方法和内

容上的统一。它表现在，伦理学无论是思辨的还

是规范的，无论是美德论的、义务论的还是功利

论的，它们作为伦理学都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

去“看见”“应该存在的”、富于价值的东西并实现

这个富于价值的东西。在这里，哈特曼虽然用了

“估量”（ｅｒｍｅｓｓｅｎ）这个词，但他明显地反对尼采

“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因为“估量”或“重估”，

也有可能仅仅是“主观地看”，而不是“看出”事物

本身的客观价值。富于价值的东西之所以有价

值，不取决于我们主观的“重估”，而在于存在本

身的“最好可能性”，这个“应该存在”的东西被

“看”呈现出来。但鉴于“应该”作为可能性存在、

却尚未现存存在，伦理学关照的是存在之“未

来”，由于“思辨”的本义ｔｈｅｏｒｉａ即是“观看”：从

事物本身“看”事物，即以家观家，以社会观社会，

以国家观国家，以天下观天下，这种“看”是一种

现象学的“看”，它不是对象性地置身事外的主观

性的“看”，而是“看见”事物之“天性”的自我呈

现。因此，研究伦理学，就得学会现象学之“观

看”，通过这种观看，才真正能“看见”什么是富于

价值的（ｗｅｒｔｖｏｌｌ）。就此而言，伦理现象学首先

的部分就是基于价值“观看”的“思辨伦理学”。

从经验层面而言，价值作为我们独立的个人

生命意义的表现，在于让自己的生活富于意义，

在此意义上，价值与意义是同义词。那么进而言

之，富于意义的生活，有价值的人生也就将自己

生命之中最好的可能性实现出来，活出最好的自

我，以此参与世界的造化，让世界富于价值，也就

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这种“看见”“发现”

价值的眼光，不是发现事物之于我们的有用

性②，万事万物像我们一样，有其自身的自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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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不为我们存在，我们也不为它们存在，我们

各自存在，各自安好，展示各自天性之美善，才构

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而，我们注目于事物

自身之价值的观看，无非就是要“看出”其各种可

能性中“最好的可能性”，这种“最好”是系于事物

本身，而不是系于我们的。它之所以“对于我们”

也是有价值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多元关系

的，每一事物也是由其多种因素的复杂关系（如

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构成的，只有万物各

美其美，我们才有一个“美好世界”。所有伦理学

都基于唤醒这种价值之眼的价值洞察。这绝不

意味着“价值”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人们“评价”的

东西，相反，“价值”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中的

“应该存在”在生活中被照亮，被激发，人们的

“看”本身是发现、是洞察、是洞见，凭着这种发

现、洞察和洞见，富于价值的东西构成了意志的

“意向性”，要将其从“应然”变成“实然”，变成生

活中“实在的存在”，即变成富于价值的美好生

活。所以，伦理学本质上是为未来世界而“闪

光”，至于它究竟能否照亮未来，取决于其所“看

见的”价值是否落实为制度性规范。落实到了制

度性规范，价值才参与到“实在存在”的造化进

程。因此，规范伦理学的核心不是描述现实世界

的规范，而是“建构”现实世界的规范，“为世界立

法”。立法的核心就是实现伦理价值从“应然”

（观念性的存在）到“实然”的转变。

如果说思辨伦理学重在发现、认识和论证什

么是“富于价值的东西”，那么规范伦理学则着重

于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使得我们的各项制度

性规范具有正当性、伦理性与道德性。正当性体

现为法律政治层面的规范，伦理性体现为相互关

系中的规范，道德性体现为个人自律立法的

规范。

因此，伦理的认识就是对各种规范、戒律的

价值性的认识，其问题体现在，如何在杂多的道

德中发现其伦理（道义）的统一性。规范、戒律确

实异常丰富，哪怕就是道德性规范，也无限多样，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

同的政治都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学如果不能

发现与洞察到伦理的同一性，就不能洞察到先天

的绝对的伦理法则的道义意义，于是只能陷入相

互对待的道德规范的冲突中作出自己的排位或

选择。但是，由于每一种道德规范，都是因为其

各自的文化、宗教、政治、民族的现实处境下的价

值“显像”，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的不足和有限

性，因此，伦理学必须有一个为超越于各种特殊

处境的规范之价值而辩护的本原性道义原则，这

就需要在存在论中发现一个绝对先天的价值域，

来为一切现世的规范奠基。哈特曼价值绝对先

天领域的设立，为化解“应该的二律背反”这个现

代自由世界才出现的“诸神之争”提供了可能，是

一种比几乎所有的通过商谈对话来寻求伦理共

识的理论更为有效地化解价值冲突的哲学方法。

先天价值领域确立在人生、宇宙的创造性造

化这一点，对于我们熟悉《周易》“生生之大德”的

民族而言，无疑也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此

基础上，哈特曼进入了其“伦理价值王国”，这是

具体地处理“价值内容”的“伦理价值学”。他试

图以“价值表”来处理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和伦

理价值王国的结构秩序。“价值”本来是由经济

学引入思想中来的，在其进入价值哲学的当初，

就有意地在哲学上把伦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

价值等区别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探究的是事

物实在的有用性价值以满足于人类的需要，因而

与“物质”的商品属性相关，而哲学的价值虽然哈

特曼也像舍勒一样，强调价值的“质料性”、内容，

因而与“物质性”有关，但哈特曼更强调的是“价

值”属于事物的“自在存在”，但不自在存在本身

不是“实在的价值”，价值作为“观念性的自在存

在”，是其应然的“好”，这种“好”作为“应该存在”

只有通过人格才实现出来。所以，他说“伦理价

值的质料早已以财富价值的质料为前提”（Ｓ．

２５２），“生活价值只是精神价值之实在的存在论

上的前提”（Ｓ．２５３），但是，“以有用价值为定向的

做法也就证明自身是最最糟糕的；因为正是这类

价值不是固有价值，其本质恰恰仅在于能够成为

固有价值的手段价值”（Ｓ．２５５）。这就从根本上

拒斥了哲学上的伦理价值以任何经济性的有用

价值为基础的可能性。而哈特曼也反对舍勒把

质料性的伦理价值奠基于更高级价值之上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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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旧形而上学目的论构想的偏

见。因为所有层级的本真的固有价值都有自己

独特的自主性，不会因为对更高价值的依赖而减

损自身的价值。因此，他坚定地维护“价值”属于

“观念性的自在存在着”的“本质性”，对目的论伦

理学、康德伦理学、各种经验主义伦理、后果主义

的伦理学等在伦理价值上的错误认识进行了

批判。

当然，对价值的把握更重要的还是对各种价

值之关系的意识，如果我们不能对所有价值之间

的等级秩序有个明晰的意识，那么，当我们面临

应该怎么做才是正当的问题时，依然会手足无

措。“布鲁丹的驴”就因为在两堆同样距离的同

样的稻草之间无法作出选择而活活饿死，成为千

古笑料。我们选择和决定该做什么时，往往不是

在善恶之间做选择遇到了困难，而恰恰是在同样

有价值、同样有必要做而又不可兼做时要作出选

择，这时唯有一种可能，就是能区分出价值的高

低秩序，才有选择的依据。所以，价值论伦理学

的重要问题也就在于对于价值等级秩序的确定。

在这里，哈特曼批评了人们通常所犯的错误，就

是从最普遍的价值中认识最高价值，从最个体

性、具体性的价值中认识最低价值。这一批评把

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一网打尽。同时也批评假

定一种唯一的价值梯度序列和以价值强度作为

价值高度的两种错误倾向。那么究竟该如何确

定价值等级秩序的价值偏好之标准呢？他几乎

否认了以舍勒为榜样，因为舍勒以高级价值为低

级价值奠基的思路遭到了他的摧毁，能够作为榜

样的，他认为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方

法所带来的重大启发意义是，这种价值高度区分

所追求的不是大线条，而是更细微的差异，是狭

义上的伦理价值范围内的划分。这正是人格自

身的品质（ξειζ），由此人格的价值高度得以区

别开来”（Ｓ．２８２）。

在弄清楚了前两个基础问题后，哈特曼就从

第二部分的第三卷开始来具体讨论伦理价值的

内容及其价值等级秩序问题。在第ＩＩＩ卷“内容

上有条件的基本价值”中，他区分了“附着于主体

的基本价值”：生命的价值、意识的价值、主动的

价值、被动的价值、力量的价值、意志自由的价

值、预见的价值和目的活动的价值；和“善物的价

值”：达在（Ｄａｓｅｉｎ）一般的基本价值、处境的价

值、权力的价值、幸运的价值和特殊的善物秩序。

在第ＩＶ卷“伦理的基本价值”中，哈特曼首

先讨论了伦理价值与自由的关系，确认一切伦理

价值无不基于自由而成立；接下来讨论了善、高

贵、充实和纯洁。他强调了之前一直强调的一

点，对于伦理的价值内容而言，“充实”是非常重

要的内容。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作为最高价值

的思辨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作为最

高价值的理念一直是抽象的东西，对价值感来说

一直是未充实的，因此也无法让人没有获得价值

洞见，有陷入彻底的价值无序混乱的可能。纯

洁，这个只有在基督教伦理学上得到肯定的价

值，在哈特曼这里作为伦理基本价值再次获得了

肯定，他认为纯洁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

在第Ｖ卷“特殊的伦理价值”之“第一组”

中，哈特曼讨论的是“德性”价值。他一直认为，

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不是从舍勒开始的，在亚里士

多德那里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质料性价值的探

讨了（第一版序言）。他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伦

理学中具有对最为丰富的德目的讨论，当然亚里

士多德那里并没有“价值”这个现代才有的术语，

但相当于“价值”的概念，就是善、恶、美、丑、是、

非等。哈特曼所使用的“特殊的伦理价值”（ｄｉｅ

ｓｐｅｚｉｅｌｅｒｅ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ｔｅｎ）是相对于上两卷“伦

理的基本价值”（ｄｉｅ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ｗｅｒｔｅ）而言

的，特指“德性价值”（Ｔｕｇｅｎｄｗｅｒｔｅｎ）。“德性”

既指性格品质特征，也指行为特征。当然，亚里

士多德一直强调性格品质特征也不是指天生具

有的好品质，好品质也是习惯养成的，需要在长

期的行为中锻炼、磨砺而塑造。哈特曼也一样，

强调德性价值是行为的价值：“德性价值都是人

的行为本身（Ｖｅｒｈａｌｔｅｎ　ｓｅｌｂｓｔ）的价值；而且由于

行为本身延伸到事态（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ｓ）的不同类

型，那么，对于质料上差异化的‘种种德性’也就

必然地存在丰富的杂多性”（Ｓ．４１６－４１７）。所

以，德性价值的一种完整的价值表也就足以构成

“伦理善的王国”（ｄａｓ　Ｒｅｉｃｈ　ｄｅｓ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　Ｇｕ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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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其具体探讨的“第一组”特殊伦理价值而言，

涉及的是：正义、智慧、勇敢和克制（Ｂｅｈｅｒｒｓ－

ｃｈｕｎｇ）。这属于古希腊的“四主德”，他还加了一

章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几个主要德性。

在第ＶＩ卷“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二组”，哈

特曼讨论的是“邻人之爱”（博爱）、真诚与正直

（Ｗａｈｒｈａｆｉｇｋｅｉｔ　ｕｎｄ　Ａｕｆ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诚 信

（Ｚｕｖｅｒｌｓｓｉｇｋｅｉｔ）与忠诚（Ｔｒｅｕｅ）、信任（Ｖｅｒ－

ｔｒａｕｅｎ）与信仰（Ｇｌａｕｂｅ）、谦虚（Ｂｅｓｃｈｅｉｄｅｎｈｅｉｔ）、

恭顺（Ｄｅｍｕｔ）和保持距离。这一组德性明显地

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德目之外了，尤其是“保持距

离”作为一种德性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十分陌

生的。另外，他还讨论了“外部交往的价值”。

在第ＶＩＩ卷“特殊的伦理价值”“第三组”，哈

特曼讨论的是“最遥远的爱”（Ｆｅｒｎｓｔｅｎｌｉｅｂｅ）、惠

赠之德（Ｓｃｈｅｎｋｅｎｄｅ　Ｔｕｇｅｎｄ）、人格性（Ｐｅｒｓｎ－

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人格之爱（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　Ｌｉｅｂｅ）。

在第ＶＩＩＩ卷“论价值表的合规律性”中，哈

特曼继续探讨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概观的

局限（Ｇｒｅｎｚｅｎ　ｄｅｒüｂｅｒｓｃｈａｕ）、“价值等级秩序

的结果”、“价值表合规律性的类型”；价值对立的

五种类型；对立关系和价值综合；价值充实；个人

之间的价值综合；价值的高度和强度；价值王国

的开端与终点；等等。

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介绍到这里了。

四、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典型意义

　　在２０世纪道德哲学发展史上，有五本书最

为经典，第一本是英国摩尔１９００年的《伦理学原

理》，开创了“元伦理学”的先河，直接表达了道德

直觉主义的观念；第二本是德国马克斯·舍勒的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表

达了一种超越康德“形式主义”先验哲学的“质料

的价值伦理学”的理念；第三本是尼古拉·哈特

曼的《伦理学》，以一种来源于柏拉图的“存在逻

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实践哲学而又从现象

学的价值哲学对之进行改造了的“新存在论”对

“伦理现象”进行价值学奠基的原创性著作，对价

值伦理学的理念、方法和原则、特别是价值内容

进行了系统论证；第四本是汉斯·约纳斯的《责

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尝试》，开辟

了技术文明时代“责任伦理”以及随后世界流行

的“应用伦理学”新范式；第五本是众所周知的罗

尔斯的《正义论》，迄今为止依然占据实践哲学研

讨的主流中心。

在这五本著作中，摩尔的“直觉主义”、约纳

斯的“责任伦理”和罗尔斯的“正义伦理”都作为

伦理学的典范形式获得了普遍认同，只有“价值

论伦理学”作为独立的类型尚未得到承认，这是

不公允的。当然，在价值论伦理学中，情况比较

特殊，虽然现象学的伦理学从布伦塔诺开始对

“道德意识”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建立在价值意识

的基础上，迈农在建立“对象理论”之后也以其

《一般价值论》开启了“格拉茨价值哲学学派”，该

学派的特点就是将伦理学建立在价值论的基础

上。胡塞尔在２０世纪前２０年也留下了大量的

伦理学讲稿和著作，将伦理学建立在由现象学奠

基的价值哲学之上，但真正让“价值论伦理学”进

入一般哲学的视野并获得了一种特色标志的，依

然还是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概念，而尼古

拉·哈特曼的价值论伦理学在国内却一直没有

被发现与研究，其实在价值论伦理学的脉络中，

准确地说应该是这样的：哈特曼接过了舍勒的

“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概念，但同时他又系统地超

越了舍勒。作出如此定位的不是别人，而是２０

世纪著名哲学家汉斯·伽达默尔。他在一篇名

为《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①中，探讨了当

代哲学伦理学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的可能性，就

是能创造性地综合古代典范亚里士多德和现代

典范康德。古代的典范之所以需要超越，就是因

为其古典性，它的伦理理念和论证并不能解决现

代人的伦理出路。现代是个自由伦理时代，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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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个人自由基础上，而这并

不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任务。亚里士多德的德

性伦理是城邦伦理，城邦伦理的原则是正义，而

不是个人自由。在城邦正义的基础上充分实现

人性自身的德性卓越，这才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的特征，因而被称之为德性伦理学。德性伦理学

采取的是目的论的论证框架，即善之为善的标

准，不从外部而从事物自身因其自身之故的“好”

来说明，这种“好”当然就只能是“自身品质”所能

蕴含的最终目的（目标）作为最高善。但这种目

的论框架被现代人几乎普遍地抛弃了。现代伦

理学面临的任务不是德性之完善，而是一个自由

了的现代人为什么还需要履行具有绝对命令性

的道德，因而是道德本身所蕴含的必然性和自由

的二律背反成了最亟须解决的课题。康德伦理

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伦理学的典范，原因就在于

他最为系统而经典地解决了道德的“绝对命令

性”如何是基于个人的自由立法的，这就是必然

和自由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案。康德的解决方

法，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论证框架，而

是“形式主义”的立法原理。正是这一形式主义

立法原理使康德从一开始就既遭到费希特、黑格

尔等后继者的内部批判，也遭到形形色色的各种

哲学的外部批判。但正如麦金泰尔所言，尽管如

此，不管人们如何批判，康德依然还是康德，我们

关于伦理学所能说的，依然就是康德所能告诉我

们的那么多。

不过，在所有这些批判者当中，唯一一个得

到了肯定的人物，即被视为真正克服了康德形式

主义立法原理的人，是舍勒。因为他以现象学的

方法论证了有一种“质料的先天性”，先天性保证

伦理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但这种普遍有效性又

不是靠康德的形式主义立法来保证的，而是靠价

值的“质料内容”来保证的。因此，舍勒的“质料

的价值伦理学”被视为一种新的、超越了康德之

根本弊端的伦理学形态。伽达默尔先是充分肯

定了舍勒的功劳：“价值伦理学是有意识地与康

德的形式主义作对提出来的。如果说价值伦理

学在舍勒那里也是完全没有分寸和不公道地错

误认定了康德关于义务的形式主义伦理理性特

征的话，但它毕竟具有不可争辩的正面的功劳：

它使伦理性的实体内容以及不仅仅是应该和意

欲的冲突形式变成了道德哲学分析的对象。”

（Ｇａｄａｍｅｒ，Ｓ．１８１）

但是，伽达默尔也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了

舍勒改造康德的“失败”：但“这样一种由舍勒正

确认识到了的理论必然失败了，因为每种道德都

是一种具体的价值形态”。所以“这同一种先天的

价值研究的方法要求是相矛盾的。没有什么人的

道德体系———即有限的、历史性的有效道德体

系———能够一般地满足这种方法的要求。……所

以，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尽管区别于康德的形式主

义，包含了伦理性的实体内容，但它依然不是我们

正在寻找的出路。价值意识的直接性和道德的哲

学相互分裂”（Ｇａｄａｍｅｒ，Ｓ．１７７）。

但在尼古拉·哈特曼这里，我认为还是成功

地完成了伽达默尔所说的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

理和康德道德形式主义的有机结合，尽管这一结

论在伽达默尔那里依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他

只承认这么多：“「尽管舍勒的」这种伦理学明显

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尼古拉·哈特曼，这位舍

勒伦理学思想的系统改建者，就不会明确地放弃

让一种道德的意义伴随价值哲学。价值哲学对

于伦理的价值意识有一种助产术的功能，就是

说，当它发现有些价值被遗忘或者被误导的时

候，它能一再地推动展现出它们的丰富的伦理价

值意识。”（Ｇａｄａｍｅｒ，Ｓ．１７６）关键是，伽达默尔所

批评舍勒的“质料的先天领域”在哈特曼这里通

过对“处境”下的丰富价值内容的直接直观被取

代了，使得他能够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所要

求的那样，不是靠一种先验确立的“先天的东西”

来“应用”于经验性处境以取得行为的道德性价

值，而是始终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直接的多样

化实践行为中“洞见”出德性价值的内容，作为

“观念上的应该存在”，从而参与到存在的实体性

（正确的逻各斯）造化（生存）进程中，以实现其

“价值”。这种价值完全不需要靠“先天形式”来

保障其普遍有效性，而是服从于事物本身向善的

造化原理。这样既超越了康德的形式主义，也避

免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通常的误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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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仅仅是一个普遍正确的逻各斯在一个个经

验性处境下的具体运用。所以，一个既克服了康

德和亚里士多德各自论证中被诟病之缺陷又保

留了其各自优势，以一个直接的价值内涵之现象

学直观所引导的、以主体生命和存在本身的自我

造化参与世界的意义生存的这种伦理学体系，无

疑是一个将古代和现代两个典范推向了一个更

高综合的新的典范。

对于哈特曼价值伦理学对舍勒的超越并作

为一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运动》的作者是

如此评价的：“哈特曼的伦理学比舍勒的伦理学

有着广泛得多的百科全书式的观念。这种伦理

学力图囊括整个历史中的价值，即不仅有古代的

基督教的价值，而且有哈特曼在尼采的‘重估一

切价值’中认出的那些价值。同舍勒提出的总括

一切的先验要求相比，他也表现出一种带有尝试

性的和灵活性的精神。”［３］（４３４）

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的价值论伦理学能够将

古今两种最为经典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

德性论和康德的道义论———进行一种真正的创

造性转型，从而使得一种基于价值论的伦理学既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也不同于康德的道

义论，当然更异于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它确实是

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形态，而这一价值论伦理学的

形态应该也必将得到学界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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